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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1 年 3月 7 日 

開會地點：基隆分局五堵辦事處 5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楊科長紹經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 

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

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 

議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 

得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 

商的智慧財產權。（（（（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三、101 年 2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抽測結果：（（（（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基隆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第 六 組：抽測 3  件，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5  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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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廠商欲申請桶裝水即熱式飲水機（Ⅰ類或 OⅠ電器）安規檢測，其加熱

元件為半導體塗層方式，加熱生水後即可飲用，其水管路中加裝置接地

結構之銅管，是否符合 CNS 3765(94 年版)第 22.33 節中有關：可觸及的

導電性液體或正常使用中可能變成可觸及的導電性液體，不得直接接觸

帶電部件。 

.....對於 II 類構造，可觸及的導電性液體或正常使用中可能變成可觸及的

導電性液體，不得直接接觸基本絕緣或強化絕緣之相關規定，請討論！ 

 

廠商產品為桶裝水即熱式飲水機（圖一），其主要功能為利用半導體塗層 

方式加熱元件(圖二)，將包裝飲用水熱直接飲用，內部結構是否符合 

CNS 3765(94 年版)第 22.33 節中有關：對於 II 類構造，與帶電零件接觸 

之導電性液體，不得直接接觸強化絕緣之相關規定，請討論。(ETC 台台台台 

南試驗室提案南試驗室提案南試驗室提案南試驗室提案)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廠商設計內部水管路(進水、出水)均加裝置具有接地結構之銅管，使得

正常使用中之導電性液體，均流經具有接地銅管(圖三)，若滲漏水異常

時導電性液體亦會與接地之底座(板)接觸，均達到接地保護，應可符合

CNS3765(94年版)第22.33節之相關規定。 

 

 

 

 

 

 

 

 

 

 

 

 

 

 

 

          

                  

臺南分局意見： 

同意 ETC 台南試驗室提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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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依所附商品內部結構圖片，其構造如提案建議所述「內部水管路(進水及 

出水)均加裝具有接地結構之銅管，使得正常使用中之導電性液體，均 

流經具有接地銅管(如圖三)，若滲漏水異常時導電性液體亦會與接地之底 

座(板)接觸，均達到接地保護。」，可符合 CNS 3765(94 年版)第 22.33 節 

之規定。 

 

 

議題 2:依 CNS10917 電源線組總則，第 2 節用語釋義的第 2.2 節 

轉接電源線組：電源線組附轉接器，將電源藉由電線將電源延長或轉接 

為二個以上之電源出口，或由一種型式之插接器轉接成 

他種型式之插接器。((((新竹分局提案新竹分局提案新竹分局提案新竹分局提案)))) 

       1. 請問是否可如下圖之構造？ 

          

 

      

 

 

 

 

 

 

 

 

 

 

 

 

 

 

 

2.若此構造符合標準規定，請問如果各使用長度 5m 電線與其尾端分接

插座連接時，其電源線組長度應如何計算？依據 CNS10917-1 轉接電

源線組第 3.2 節規定：長度超過 15m 者，其截面積需加大一級之規

定。 

3.其尾端分接插座均於本體上標示 125V 15A 若於滿載情況之下電源

側至分接頭之電線將超載導致意外發生，請問額定電壓、電流及額

定容量該如何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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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局意見：  

         個人看法可要求在每個插座處加註警語，或視為有需要加裝過載保護 

裝置。 

 

結論：1.依據 CNS 10917「電源線組總則」標準第 2.2 節有關轉接電源線組的 

用語釋義定義為「電源線組附轉接器，將電源藉由電線將電源延長或

轉接為二個以上電源出口，或由一種型式之插接器轉接成他種型式之

插接器。」規定，判定議題所附圖片屬轉接電源線組產品。 

        2.有關轉接電源線組長度的計算，請參考 CNS 10917-1「轉接電源線組」 

標準第 3.2 節（2）圖 1的規定測量。 

對於議題中圖片的轉接電源線組之分接處與負載側的分接插座電線 

長度不相同時，應以量測插頭至分接插座的最長距離，做為轉接電源 

線組長度的計算，並應符合 CNS 10917-1 第 3.2 節（1）「電線長度超 

過 15m 者，其截面積需加大一級」之規定。 

        3.依據 CNS 10917「電源線組總則」標準第 6.2 節規定，轉接電源線組 

的標示位置以靠負載側為主，故本議題商品在分接處及分接插座上，

均應標示額定電壓、額定電流及額定容量。 

        4.本轉接電源線組具有 5個分接插座，考量消費者端的使用安全性，建 

議「廠商應加裝過載保護裝置或溫度保護開關，並可於每個分接插座 

上加註分接插座用電額定功率總和不得超過 1650W 等之相關警語。」 

，以防止使用過載發生。 

 

 

 

 

 

 

 


